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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(一) 本公司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

理办法》及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编写本报告； 

      (二) 本公司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； 

      (三) 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,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公司及其控制人、关联方、

一致行动人所持有、控制的山大华特股份； 

     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,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

股信息外,本公司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、控制山大华特的股份； 

(四) 本次股权变动尚需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

有关部门批准后生效； 

      (五) 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。除本

公司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，没有委托或者

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

释或者说明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释  义 

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,本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      本公司：      指能基投资有限公司 

山大华特：    指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声乐集团：    指山东声乐集团有限公司 

济宁高新：    指济宁高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本次股权转让：指本公司受让声乐集团、济宁高新持有的山大华

特股权之行为 

元：        指人民币元 

        一、 本公司情况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能基投资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 14 号 

3、注册资本：15000 万元 

4、注册号： 1101052027714 

5、企业代码：70018346—9 

6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7、经营期限：自 1999 年 3月 24 日至 2019 年 3 月 23 日 

8、税务登记证号：地税京字 110105700183469000，京国税朝      

字 110105700183469 

9、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 14 号 

10、联系电话：010-64264769 

11、邮   编：100013 

12、主要经营范围：实业项目投资；资产受托管理；科技产品

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等业务。 

     （ 二） 本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本公司是由闫俊杰、闫骏、张卫、闫俊香四个自然人共同出资创

办的有责任限公司，其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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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公司董事的基本情况 

姓 名   国籍    居住地     其他居留权    在公司任职情况 

闫俊杰  中国    北京      无           董事长 

闫  骏  中国    珠海      无           董事 

张  卫  中国    北京      无           董事 

闫俊香  中国    衡水      无           董事 

以上董事中，除闫俊杰兼任上海达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

长、北京达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裁外，其他董事未有兼职

情况。 

  （四） 本公司未持有、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

外的股份。 

二、本公司持股变动情况 

（一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： 

2003 年 2 月 10 日，本公司分别与声乐集团、济宁高新签署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，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同意受让声乐集团持有的山大华特 12,629,980 股国有

法人股（占山大华特股本总数的 8.22%，为第二大股东），股权转让

价款总计为 22,345,212 元，转让后股权性质变更为法人股。股权转让

价款支付方式为：本公司以从山大华特受让的对声乐集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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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,345,212 元债权抵偿以上股权转让价款。 

2、本公司同意受让济宁高新持有的山大华特 6,037,713 股国有

法人股（占山大华特股本总数的 3.93%，为第三大股东），股权转让

价款总计为 10,654,788 元，转让后股权性质变更为法人股。股权转让

价款的支付方式为：本公司以从山大华特受让的对济宁高新

的 10,654,788 元债权抵偿以上股权转让价款。 

以上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经授权代表共同签署并经国务院

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股权转让后生效。 

（二）本次股权转让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存在其他附加特殊条件、

补充协议及股权行使的其他安排、其余股份的其他安排等事宜。 

（三）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本公司将持有山大华特法人股

18,667,693 股，占山大华特股本总数的 12.16%，为第二大股东；声乐

集团及济宁高新将不再持有山大华特的股权。 

三、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

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本公司无买卖山大华特挂牌交易

股份的行为。 

四、其他重大事项 

本公司无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

它信息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  1、本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

  2、股权转让协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声明 

“本人(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)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,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

带的法律责任”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基投资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闫俊杰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注日期：2003 年 6 月 19 日 

 


